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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端持续催化，第一期 100GW风光大基地项目有序开工 

——新能源、环保领域碳中和动态追踪（三十二） 

     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电力设备新能源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事件： 10月 12日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《生物多样性公约》第十五次缔约方大

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提出：为推动实现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，中国将陆

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撑保障措施，构建起碳达峰、

碳中和“1+N”政策体系。中国将持续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，大力发展

可再生能源，在沙漠、戈壁、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，第

一期装机容量约 1亿千瓦的项目已于近期有序开工。 

 

讲话中强调将构建起碳达峰、碳中和“1+N”政策体系。“1+N”政策体系将从

十个领域加速转型创新：优化能源结构，控制和减少煤炭等化石能源；推动产业

和工业优化升级；推进节能低碳建筑和低碳设施；构建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；

发展循环经济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；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创新；发展绿色金融；出

台配套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；建立完善碳市场和碳定价机制；实施基于自然解决

方案。 

 

讲话中指出第一期装机容量约 1亿千瓦的项目已于近期有序开工，与市场预期基

本相符。为了更好地调整能源结构、实现双碳目标，市场预期政策端会出台相应

的大型规划。3 月 12 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

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发布，明确了“十四五”期间将重点发展九大清

洁能源基地及四大海上风电基地。7 月 22 日，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介绍“十四

五”期间新能源重点发展方向时表示，将推动重大基地、示范工程和行动计划尽

快实施。10 月 8 日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，会议指出要

加快推进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大型风电、光伏基地建设。 

 

第一期大基地项目落定，提振风光需求预期。光伏方面：国内大基地与整县推进

分布式并举，预计 2021年新增装机 50-60GW，2022年随着成本端硅料价格回

归、产业链价格下行，光伏装机有望大幅增长。风电方面：在大基地与风电下乡

政策的提振下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预计平均每年新增装机将在 50GW以上。 

 

投资建议：第一期 100GW风光大基地项目有序开工，提振风光需求预期。重点

关注以下投资方向： 

（1）一体化布局，受益于装机预期改善及盈利修复的公司：推荐天合光能、晶

澳科技、隆基股份。 

（2）不受晶硅产业链价格博弈逆变器环节：推荐阳光电源，关注锦浪科技、固

德威等。 

（3）风电整机厂商：关注运达股份、明阳智能、金风科技。 

 

风险提示：新能源装机量不及预期、政策力度不及预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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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与沪深 300指数对比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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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级 说明 

行 

业 

及 

公 

司 

评 

级 

买入 未来 6-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%以上 

增持 未来 6-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%至 15%； 

中性 未来 6-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-5%至 5%； 

减持 未来 6-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%至 15%； 

卖出 未来 6-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%以上； 

无评级 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，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，或者其他原因，致使无法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。 

基准指数说明： 
A股主板基准为沪深 300指数；中小盘基准为中小板指；创业板基准为创业板指；新三板基准为新三板指数；港股基准指数为恒生

指数。 

分析、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

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，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。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及模型均有其局限性，估值结果不保
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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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联系。 

法律主体声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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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声明 

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创建于 1996年，系由中国光大（集团）总公司投资控股的全国性综合类股份制证券公司，是中
国证监会批准的首批三家创新试点公司之一。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，本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证券投资咨询业务。 

本公司经营范围：证券经纪；证券投资咨询；与证券交易、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；证券承销与保荐；证券自营；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
绍业务；证券投资基金代销；融资融券业务；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此外，本公司还通过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开展资产管理、直接投资、期货、
基金管理以及香港证券业务。 

本报告由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（以下简称“光大证券研究所”）编写，以合法获得的我们相信为可靠、准确、完整的信息为基础，但不
保证我们所获得的原始信息以及报告所载信息之准确性和完整性。光大证券研究所可能将不时补充、修订或更新有关信息，但不保证及时发布该等更
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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